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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５９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降低１２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３３５和５３７５元。其他成品油

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７３５元和５７７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１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４６０ ６３３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５００ ５３７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１６０ ５０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６９０ ３６０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６４０ ７４９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２９５ ６３２５

天津市 ７２６０ ６２９０

河北省 ７０９０ ６１３０

山西省 ７１６０ ６１８５

辽宁省 ７０９０ ６１３０

吉林省 ７０９０ ６１３０

黑龙江省 ７０９０ ６１３０

上海市 ７２７５ ６２９５

江苏省 ７１４５ ６１７０

浙江省 ７１４５ ６１８５

安徽省 ７１４０ ６１８０

福建省 ７１６５ ６１９５

江西省 ７１４５ ６１９０

山东省 ７１００ ６１４０

２



湖北省 ７１１５ ６１５５

湖南省 ７１５５ ６２１５

河南省 ７１１０ ６１５０

海南省 ７２３５ ６２６５

重庆市 ７３０５ ６３４０

广东省 ７３４０ ６３６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２３５ ６２６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０９５ ６１３０

甘肃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５０

新疆自治区 ６８７０ ６０２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１０５ ６１４５

成都市 ７３１０ ６３６５

贵阳市 ７２７０ ６２９０

昆明市 ７３００ ６３２０

西安市 ７２４５ ６３００

西宁市 ７０５５ ６１７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

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９６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３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８５元和８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２５０和５２９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６５０元和５６９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３３５ ６２５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３７５ ５２９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０３０ ４９５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６００ ３５５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４９０ ７３９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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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２１０ ６２４５

天津市 ７１７５ ６２１０

河北省 ７００５ ６０５０

山西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０５

辽宁省 ７００５ ６０５０

吉林省 ７００５ ６０５０

黑龙江省 ７００５ ６０５０

上海市 ７１９０ ６２１５

江苏省 ７０６０ ６０９０

浙江省 ７０６０ ６１０５

安徽省 ７０５５ ６１００

福建省 ７０８０ ６１１５

江西省 ７０６０ ６１１０

山东省 ７０１５ ６０６０

湖北省 ７０３０ ６０７５

湖南省 ７０７０ ６１３５

河南省 ７０２５ ６０７０

海南省 ７３２０ ６３４５

重庆市 ７２２０ ６２６０

广东省 ７２５５ ６２８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１５０ ６１８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０１０ ６０５０

甘肃省 ６９９０ ６０７０

新疆自治区 ６７８５ ５９４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０２０ ６０６５

成都市 ７２２５ ６２８５

贵阳市 ７１８５ ６２１０

昆明市 ７２１５ ６２４０

５



西安市 ７１６０ ６２２０

西宁市 ６９７０ ６０９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
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核发国家铁路局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７２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家铁路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发布国家铁路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７５号）有关规定，现将中央管理的国

家铁路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铁路局在组织铁路机车车辆（含机车和自轮运转车辆）驾驶资格考试时，向报名参加

考试考生收取的考试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

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

二、国家铁路局应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

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

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７３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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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６９号）

有关规定，现将重新审核后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标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组织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时，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所属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

下简称“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

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

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

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批准设立的其他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试费标准，由各省级价格、财政

部门在考务费标准基础上加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和聘请监考人员等费用核定。

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组织实施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时，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所属人事考试中心向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

取的考务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

原则自行确定。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考试费标准，由省级价格、财政部门

在考务费标准基础上加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和聘请监考人员等费用核定。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按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

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下列文件及与本通知不符的规定同时废止。废止文件包括：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５４６号）、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和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１］１９６９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６９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

核定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４］１１０８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注册安全工程师和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

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８］２７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０８］２６６６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６３３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

７



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５７３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６６０号）、《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助理广告师和广告师职业水平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１０］１６６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４６６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

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８８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精神和国务

院关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要求，经国务院批准，决定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

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非居民用气最高门站价格每千立方米降低７００元。其中，化肥用气继续维持现行优惠政策，

价格水平不变。

二、提高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

将非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降低后的最高门站价格水平作

为基准门站价格，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２０％、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具体门站价格。方案实施时门站价格暂不上浮，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允许上浮。各省（区、市）

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见附表。

三、实施时间

上述方案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实施。

四、工作要求

天然气价格改革涉及面广，社会高度关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

重视、通力合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加强市场监测分

析和预警，建立应急预案，完善应急措施，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施。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主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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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改革（价格）部门，加强沟通和协商，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二）合理安排天然气销售价格。各地要抓紧工作，尽快疏导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释放降价

红利；可根据当地实际，在完善监管规则的基础上，先行先试放开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要抓紧建

立居民阶梯气价制度，确保年内出台。２０１３年７月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实施后新增通气城市居民

用气门站价格，按不高于当地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执行；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要按照与改革方

向相衔接的原则统筹妥善安排。

（三）着力做好天然气公开交易工作。非居民用气应加快进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由

供需双方在价格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开交易形成具体价格，力争用２－３年时间全面实现非居民

用气的公开透明交易。天然气生产和进口企业要放眼长远，认真做好天然气公开交易工作；交易

中心会员要向交易中心共享非居民用气的场内和场外交易数量和价格等信息；交易中心要规范管

理、专业运作、透明交易，不断探索发现价格的新模式、新方法、新手段，尽早发现并确立公允的天

然气价格，定期向社会发布，为推进价格全面市场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

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真落实非居民用气降价政策。各级价格主管部

门要加大价格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

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宣传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和

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的重要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附件

各省（区、市）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单位：元／千立方米（含增值税）

省份 基准门站价格 省份 基准门站价格

北京 ２０００ 湖北 １９６０

天津 ２０００ 湖南 １９６０

河北 １９８０ 广东 ２１８０

山西 １９１０ 广西 ２０１０

内蒙古 １３４０ 海南 １６４０

辽宁 １９８０ 重庆 １６４０

吉林 １７６０ 四川 １６５０

黑龙江 １７６０ 贵州 １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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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２１８０ 云南 １７１０

江苏 ２１６０ 陕西 １３４０

浙江 ２１７０ 甘肃 １４３０

安徽 ２０９０ 宁夏 １５１０

江西 １９６０ 青海 １２７０

山东 １９８０ 新疆 １１５０

河南 ２０１０

注：１、山东交气点为山东省界。

　 ２、上述基准门站价格暂不上浮，下浮不限；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起最高可上浮２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７５４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城乡建委、规划委、局、市政市容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６１

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合理收费机制，调动社会资本

投入积极性，促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现就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实行有偿使用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各入廊管线单位应向管廊建设运营单位支付管廊有偿使用费用。各

地应按照既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又有利于调动管线单位入廊积极性的

要求，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制度。

（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原则上应由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协商

确定。凡具备协商定价条件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均应由供需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平等协商，签

订协议，确定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及付费方式、计费周期等有关事项。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由管廊建设运营单位负责；入廊管线的维

护及日常管理由各管线所属单位负责。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应在签

订的协议中明确双方对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入廊管线维护及日常管理的具体责任、权利等，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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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滞纳金计缴等相关事项，确保管廊及入廊管线正常运行。

供需双方签订协议、确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时，应同时建立费用标准定期调

整机制，确定调整周期，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按期协商调整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供需双方可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服务质量、资金使用效率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

果作为协商调整有偿使用费标准的参考依据。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协商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不能取得一致意

见时，由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价格、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等进行协调，通过开展成本调查、专

家论证、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形式，为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三）对暂不具备供需双方协商定价条件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可实行政府

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管廊有偿使用费应列入地方定价目录，明确价

格管理形式、定价部门。有关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或省人民政府授权城市人民政府，依法制定有偿使用费标准或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浮动幅

度，并规定付费方式、计费周期、定期调整机制等有关事项。

列入地方定价目录的，制定、调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应依法履行成本监审、

成本调查、专家论证、信息公开等程序，保证定调价工作程序规范、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制定、调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应根据本指导意见关于管廊有偿使用费构成

因素的规定，认真做好管廊建设运营成本监审及入廊管线单独敷设成本调查、测算等工作，统筹考

虑建设和运营、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合理制定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

二、关于费用构成

（一）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包括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入廊费主要用于弥补管廊建

设成本，由入廊管线单位向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一次性支付或分期支付。日常维护费主要用于弥补

管廊日常维护、管理支出，由入廊管线单位按确定的计费周期向管廊运营单位逐期支付。

（二）费用构成因素。

１、入廊费。可考虑以下因素：

（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的合理建设投资；

（２）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建设投资合理回报，原则上参考金融机构长期贷款利

率确定（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不计算投资回报）；

（３）各入廊管线占用管廊空间的比例；

（４）各管线在不进入管廊情况下的单独敷设成本（含道路占用挖掘费，不含管材购置及安装

费用，下同）；

（５）管廊设计寿命周期内，各管线在不进入管廊情况下所需的重复单独敷设成本；

（６）管廊设计寿命周期内，各入廊管线与不进入管廊的情况相比，因管线破损率以及水、热、气

等漏损率降低而节省的管线维护和生产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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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其他影响因素。

２、日常维护费。可考虑以下因素：

（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本体及附属设施运行、维护、更新改造等正常成本；

（２）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营单位正常管理支出；

（３）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营单位合理经营利润，原则上参考当地市政公用行业平均利润率确

定；

（４）各入廊管线占用管廊空间的比例；

（５）各入廊管线对管廊附属设施的使用强度；

（６）其他影响因素。

三、完善保障措施

（一）扶持公益事业。企业及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对城市市政路灯系统、公共安防监控通信系统等公益性管线入廊，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

公益性文化企业的有线电视网入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可实行适当优惠，并由政府予以适当补偿。

（二）完善支持政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营不能通过收费弥补成本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按

照国办发［２０１５］６１号文件规定，视情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采取

多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依法

依规为管廊建设运营项目配置土地、物业等经营资源，统筹运用价格补偿、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

务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合作方形成合理回报预期，调动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

（三）提高管理水平。在ＰＰＰ项目中，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选择

社会资本合作方，合理控制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成本。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单位

应加强管理，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从严控制管廊建设和运营管理成本水平，为降低有偿使用费标

准，减少入廊管线单位支出创造条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本意见和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建立健全本地区管廊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合理的收费机制，促进城市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４７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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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４５元和１４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１０５和５１５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５０５元和５５５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２５０ ６１０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２９５ ５１５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４９５０ ４８１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５５０ ３４５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３９０ ７２２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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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０６５ ６１０５

天津市 ７０３０ ６０７０

河北省 ６８６０ ５９１０

山西省 ６９３０ ５９６５

辽宁省 ６８６０ ５９１０

吉林省 ６８６０ ５９１０

黑龙江省 ６８６０ ５９１０

上海市 ７０４５ ６０７５

江苏省 ６９１５ ５９５０

浙江省 ６９１５ ５９６５

安徽省 ６９１０ ５９６０

福建省 ６９３５ ５９７５

江西省 ６９１５ ５９７０

山东省 ６８７０ ５９２０

湖北省 ６８８５ ５９３５

湖南省 ６９２５ ５９９５

河南省 ６８８０ ５９３０

海南省 ７１７５ ６２０５

重庆市 ７０７５ ６１２０

广东省 ７１１０ ６１４０

广西自治区 ７００５ ６０４５

宁夏自治区 ６８６５ ５９１０

甘肃省 ６８４５ ５９３０

新疆自治区 ６６４０ ５８０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６８７５ ５９２５

成都市 ７０８０ ６１４５

４１



贵阳市 ７０４０ ６０７０

昆明市 ７０７０ ６１００

西安市 ７０１５ ６０８０

西宁市 ６８２５ ５９５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海南省、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

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 国家能源局

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３５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环保厅、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大

唐、华电、国电、国家电投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２０１５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要求，推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促进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治理，决定对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实行电价支持政策。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电价支持标准

超低排放是指燃煤发电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符合燃气机组排放限值（以下简称“超

低限值”）要求，即在基准含氧量 ６％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１０ｍｇ／Ｎｍ３、３５ｍｇ／Ｎｍ３、５０ｍｇ／Ｎｍ３？。为鼓励引导超低排放，对经所在地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

并符合上述超低限值要求的燃煤发电企业给予适当的上网电价支持。其中，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

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１分钱（含税）；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

日之后并网运行的新建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０．５分钱（含税）。省级能源主管部

门负责确认适用上网电价支持政策的机组类型。超低排放电价政策增加的购电支出在销售电价

调整时疏导。上述电价加价标准暂定执行到２０１７年底，２０１８年以后逐步统一和降低标准。地方

制定更严格超低排放标准的，鼓励地方出台相关支持奖励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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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事后兑付政策

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实行事后兑付、季度结算，并与超低排放情况挂钩。省级环保部门于

每一季度开始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对上一季度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情况进行核查并形成监测报

告，同时抄送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自收到环保部门出具的监测报告之日起１０个工作日

内向燃煤电厂兑现电价加价资金。对符合超低限值的时间比率达到或高于９９％的机组，该季度

加价电量按其上网电量的１００％执行；对符合超低限值的时间比率低于９９％但达到或超过８０％的

机组，该季度加价电量按其上网电量乘以符合超低限值的时间比率扣减１０％的比例计算；对符合

超低限值的时间比率低于８０％的机组，该季度不享受电价加价政策。其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排放中有一项不符合超低排放标准的，即视为该时段不符合超低排放标准。燃煤电厂弄虚作

假篡改超低排放数据的，自篡改数据的季度起三个季度内不得享受加价政策。

三、政策执行时间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此前完成超低排放建设并经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的，

无论是否已经开始享受电价加价政策，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均按照新规定的加价政策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９７５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委，交通运输厅

（局、委）：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停车设施总量不足、资

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日益显现，“停车难”和城市交通拥堵矛盾日渐加剧，制约了人居环境改善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８

号），为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提

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停车产业优化升级，特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形成机制，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围，进一步健全政府定价规则，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积极发

挥价格杠杆对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促进停车设施建设，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为完善城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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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便利群众生活营造良好环境。

（二）基本原则。坚持市场取向，依法放开具备竞争条件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逐步缩小政府

定价管理范围，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建设停车设施。坚持改革创新，改进政府定价规则和办法，充分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合理调控停车需求。坚持放管结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停车服务和收费

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二、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停车服务收费形成机制

（三）社会资本全额投资新建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除各级人民政

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以外，对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社会资本）全

额投资新建的停车设施，由经营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

制定收费标准。

（四）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停车设施服务收费管理方式。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建设停车设施，要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方式选择社会投资者。具体收费标准由政

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经营期

限、用户承受能力、政府财力投入、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确定。要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共

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收费标准调整与财政投入协调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成本、供求变动

等因素，及时调整收费标准。

三、推进政府定价管理制度化科学化

（五）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对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需要实

行政府定价管理的，要纳入地方定价目录，明确管理权限，规范定价办法和程序，有效约束政府定

价行为。对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的停车设施服务，要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地理位置、服务条

件、供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要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本行政区域范围

内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名称、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信息。

（六）加快推行差别化收费。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

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抑制不合理停车需求，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效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与公共道路资源利用。

对不同区域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要根据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并考虑道路路网分布、公共交通

发展水平、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划分不同区域，实行级差收费。供需缺口大、矛盾突出区域可实

行较高收费，供需缺口小、矛盾不突出区域可实行低收费。对城市外围的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停车

设施服务，应当实行低收费。

同一区域停车设施，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停车时段、车辆类型等，按照“路内高于路外、拥

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适当扩大路内、路外停车设施之间的收

费标准差距，引导更多使用路外停车设施。对交通场站等场所及周边配套停车设施服务，鼓励推

行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要根据不同车型占用停车资源的差别，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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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鼓励对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给予 适当优惠。要合理制定停车服务收费

计时办法，逐步缩小计费单位时长，加快推行电子缴费技术，鼓励对短时停车实行收费优惠。

四、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

（七）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停车设施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经营场所显著

位置设置统一标价牌，标明停放服务收费定价主体、收费标准、计费办法、收费依据、投诉举报电话

等，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八）健全市场价格行为规则。要加强停车服务收费市场行为监管，对交易双方地位不对等

的，要通过指导双方制定议价规则、发布价格行为指南等方式，合理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维护市

场正常价格秩序。

（九）严厉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加强对停车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

政策，利用优势地位、服务捆绑等强制服务强行收费、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多收费，不执行明码标

价规定，不出具和使用规定收费票据，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等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健全配套监管措施

（十）强化机动车停放服务管理。加强停车服务行业管理，制定完善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依法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行为自律规范，引导停车设施经营者合法诚信

经营，加强内部管理，自觉规范服务行为，提升停车服务质量。加强对停车设施经营者服务行为的

监管，严厉打击无照经营、随意圈地收费等违规经营行为。

（十一）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城市停车设施经营者、从业人员信用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并按规定及时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予以公开，对失信行为实施跨部门联

合惩戒，逐步建立以诚信为核心的监管机制。

（十二）推进收支信息公开。对向停车泊位收取的城市占道费、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等，收取单

位要公开相关收支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益性停车服务设施，要积极研究探索由经营者

通过网站等渠道公布收入、资金使用等信息的办法。

各地要高度重视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结合地方定价目录和当地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完善本地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细化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城市人民政府是停车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要

科学编制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提升停车信息化管理和

停车装备制造水平，加强停车综合治理，促进停车产业健康发展。各级价格、住房和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形成多层次、全覆盖的监管网络，

全面提升监管工作实效。原国家计委下发的《关于印发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的通

知》（计价格［２０００］９３３号）自本意见印发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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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陆上风电

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０４４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目标要求，合理引导新能源投

资，促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各地新能源平衡发展，提高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效率，依据《可再生能源法》，决定调整新建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标杆

电价政策。经商国家能源局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光伏电站，下同）上网标杆电价随发展规模逐步降低的价格政

策。为使投资预期明确，陆上风电一并确定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标杆电价；光伏发电先确定２０１６年

标杆电价，２０１７年以后的价格另行制定。具体标杆电价见附件一和附件二。

二、利用建筑物屋顶及附属场所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在项目备案时可以选择“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或“全额上网”中的一种模式；已按“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执行的项目，在用电

负荷显著减少（含消失）或供用电关系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允许变更为“全额上网”模式。“全额上

网”项目的发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收购。选择“全额上网”模式，项目

单位要向当地能源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备案，并不得再变更回“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三、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在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尘）以内的

部分，由当地省级电网结算；高出部分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四、鼓励各地通过招标等市场竞争方式确定陆上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项目业主和上网电

价，但通过市场竞争方式形成的上网电价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同类陆上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当地

上网标杆电价水平。

五、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必须真实、完整地记载和保存相关发电项目上网交

易电量、价格和补贴金额等资料，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陆上风电

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执行和电价附加补贴结算的监管，督促相关上网电价政策执行到位。

六、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全国陆上风力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２、全国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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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全国陆上风力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资源区
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Ⅰ类资源区 ０．４７ ０．４４
内蒙古自治区除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以外
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伊犁哈萨克族自
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Ⅱ类资源区 ０．５０ ０．４７ 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
安盟、呼伦贝尔市；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

Ⅲ类资源区 ０．５４ ０．５１

吉林省白城市、松原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双鸭山市、七台河
市、绥化市、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甘肃省除嘉峪关市、酒
泉市以外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除乌鲁木齐市、伊犁
哈萨克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以外其他地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

Ⅳ类资源区 ０．６０ ０．５８ 除Ⅰ类、Ⅱ类、Ⅲ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１、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等年份１月１日以后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分别执行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的上网标杆电价。２年

核准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不得执行该核准期对应的标杆电价。２０１６年前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７年底

前仍未开工建设的，执行２０１６年上网标杆电价。２、２０１８年前如投资运行成本发生较大变化，国家可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上述标杆电价。

附件２

全国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资源区
光伏电站标杆
上网电价

各资源区所包括的地区

Ⅰ类资源区 ０．８０ 宁夏，青海海西，甘肃嘉峪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昌，新疆哈密、塔城、
阿勒泰、克拉玛依，内蒙古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伦贝尔以外地区

Ⅱ类资源区 ０．８８
北京，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内蒙古赤峰、通辽、兴安盟、呼伦
贝尔，河北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山西大同、朔州、忻州，陕西榆林、延
安，青海、甘肃、新疆除Ⅰ类外其他地区

Ⅲ类资源区 ０．９８ 除Ⅰ类、Ⅱ类资源区以外的其他地区

注：１、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以后备案并纳入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执行２０１６年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２０１６
年以前备案并纳入年度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但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以前仍未全部投运的，执行２０１６年上网
标杆电价。２、西藏自治区光伏电站标杆电价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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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０５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规定，决定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

商业用电价格。经商国家能源局，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３分钱（含税，下同），同幅度下调一般工商业

销售电价，支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并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各省（区、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调价标准和调整后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见附件。

二、全国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３分钱，大工业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减轻中

小微企业负担。各省（区、市）一般工商业用电平均调价标准见附件。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

按照附件规定的平均调价标准，制定和下发本省（区、市）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调整具体方案，并

报我委备案。

三、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３５号）规定，对于验收合格并符合超低排放限值要求的燃煤

发电机组实行电价支持。

四、将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其他用电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提高到每千

瓦时１．９分钱。

五、利用燃煤发电上网电价部分降价空间，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在淘汰

煤炭、钢铁行业落后产能中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有关部门另行下发。

六、跨省、跨区域送电价格调整标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参考送、受电地区电价调整情况，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点对网”送电的上网电价调价标准，可参考受电省燃煤发电标杆电价调整

标准协商确定。“网对网”送电价格，可参考送电省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调整幅度协商确定。

七、以上电价调整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八、推进电价市场化，鼓励有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自主协商确定电价。

九、电价调整后，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继续对高耗能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差别电价、

惩罚性电价和阶梯电价政策，加大上述电价政策的执行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

十、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措施及时落实到位。

附件：各省（区、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调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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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千瓦时（含税）

省级电网
统调燃煤发电上网
电价平均降低标准

一般工商业用电
价格平均降低标准

调整后的燃煤发电
标杆上网电价

提高后的可再生能源
电价附加征收标准

北京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１５ ０．０１９０

天津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１３ ０．３５１４ ０．０１９０

冀北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３１０ ０．３６３４ ０．０１９０

冀南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３０９ ０．３４９７ ０．０１９０

山西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６０９ ０．３２０５ ０．０１９０

山东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４１５ ０．３７２９ ０．０１９０

蒙西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１８ ０．２７７２ ０．０１９０

辽宁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１７ ０．３６８５ ０．０１９０

吉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１７ ０．０１９０

黑龙江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３０ ０．３７２３ ０．０１９０

蒙东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３５ ０．０１９０

上海 ０．０３１１ ０．０２１２ ０．４０４８ ０．０１９０

江苏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１２ ０．３７８０ ０．０１９０

浙江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４４７ ０．４１５３ ０．０１９０

安徽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４２８ ０．３６９３ ０．０１９０

福建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２０４ ０．３７３７ ０．０１９０

湖北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３００ ０．３９８１ ０．０１９０

湖南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１０８ ０．４４７１ ０．０１９０

河南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５５７ ０．３５５１ ０．０１９０

四川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４０１２ ０．０１９０

重庆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２０３ ０．３７９６ ０．０１９０

江西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３６２ ０．３９９３ ０．０１９０

陕西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５１７ ０．３３４６ ０．０１９０

甘肃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１３９ ０．２９７８ ０．０１９０

青海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４７ ０．０１９０

宁夏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１６ ０．２５９５ ０．０１９０

广东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４５０５ ０．０１９０

广西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１５０ ０．４１４０ ０．０１９０

云南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３３５８ ０．０１９０

贵州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６３ ０．０１９０

２２



海南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４１９８ ０．０１９０

注：上述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１１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荣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

你局《关于核定“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销售价格的请示》（荣发科局〔２０１５〕１４９号）收悉。

根据《食盐价格管理办法》（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第２７号令）有关规定，结合全省多品种盐

价格体系以及制盐企业的生产情况，经研究，现核定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

食用盐价格如下（见附件）。本批复价格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５日起执行。

请你局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附件：四川自贡驰宇盐品有限公司“驰宇”牌多品种食用盐价格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１２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５９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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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５９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５９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３１０ ５．４１ ７４６０ ５．５２ ７６１０ ５．６３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７４９ ５．７７ ７８９９ ５．８９ ８０４９ ６．００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１８７ ６．２２ ８３３７ ６．３４ ８４８７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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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９５ ５．１０ ６１４５ ５．２３ ６２９５ ５．３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３６５ ５．４１ ６５１５ ５．５４ ６６６５ ５．６７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５５ ４．８９ ５９０５ ５．０２ ６０５５ ５．１５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７５ ５．００ ６０２５ ５．１２ ６１７５ ５．２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５５ ５．４０ ６５０５ ５．５３ ６６５５ ５．６６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７４７ ５．７４ ６８９７ ５．８６ ７０４７ ５．９９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０１０ ７１６０ ７３１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４４９ ７５９９ ７７４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８８７ ８０３７ ８１８７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９５ ５８４５ ５９９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０６５ ６２１５ ６３６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４５５ ５６０５ ５７５５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５７５ ５７２５ ５８７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５５ ６２０５ ６３５５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４４７ ６５９７ ６７４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３１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９６号）（见附件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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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９６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９６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２２５ ５．３５ ７３７５ ５．４６ ７５２５ 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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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６５９ ５．７１ ７８０９ ５．８２ ７９５９ ５．９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０９２ ６．１５ ８２４２ ６．２６ ８３９２ ６．３８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１５ ５．０３ ６０６５ ５．１６ ６２１５ ５．２８

０
!

柴油（国Ⅳ） ６２８５ ５．３４ ６４３５ ５．４７ ６５８５ ５．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７８ ４．８３ ５８２８ ４．９６ ５９７８ ５．０８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９７ ４．９３ ５９４７ ５．０６ ６０９７ ５．１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２７０ ５．３３ ６４２０ ５．４６ ６５７０ ５．５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６６２ ５．６７ ６８１２ ５．７９ ６９６２ ５．９２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６９２５ ７０７５ ７２２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３５９ ７５０９ ７６５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７９２ ７９４２ ８０９２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１５ ５７６５ ５９１５

０
!

柴油（国Ⅳ） ５９８５ ６１３５ ６２８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３７８ ５５２８ ５６７８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４９７ ５６４７ ５７９７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７０ ６１２０ ６２７０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３６２ ６５１２ ６６６２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０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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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石化普光气田：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并进一步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６８８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贯彻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

行。

一、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低０．７０元，即由现行每立方米２．３５元降

低为每立方米１．６５元。其中，化肥用气价格继续维持现行优惠政策，不作调整。执行此项最高门

站价格的用户为除此前已经放开价格的其他用户。供需双方可以在我省最高门站价格内，协商确

定具体价格，不得突破最高门站价格。

二、提高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日起，将非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

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本次降低后的最高门站价格水平作为基准门站价格，供需双方可以基

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２０％、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在国家统一部署和

指导下，着力做好我省天然气公开交易工作，进一步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

三、对尚未核定城镇燃气经营企业配气价格的地区，应同步调整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转供的非

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本次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每立方米至少降低０．７元；对已经核定城镇燃气经营

企业配气价格的地区，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只能按照核定的配气价格标准收费，并在上游供气企业

门站价格调整幅度的基础上，同步同幅度调整转供的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还未对此前非居民用

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进行调整疏导的个别地区，要与本次价格调整一并统筹调整。

四、居民生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用气执行居民用气价格的均不作调整，

仍按现行作价办法及价格执行。

五、车用压缩天然气（ＣＮＧ）销售价格继续实行全省统一定价，由现行每立方米３．７０降低为３

元。各地要按照本次ＣＮＧ用气门站价格的调整，相应调整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的 ＣＮＧ用气转供

价格。我省ＣＮＧ销售价格本次每立方米降低０．７０元，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以来ＣＮＧ销售价格

变动，是否对出租车运价或燃料附加费进行调整，由各地政府统筹决定。

六、上述价格及有关规定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起执行。

七、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共同做好相

关工作。各地要抓紧工作，尽快疏导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释放降价红利，促进全省经济稳定增

长；要加强宣传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和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的重要

意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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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需衔接，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真落实非居民用气降价政策。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价格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

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放开非居民和特种行业用自来水销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４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住房城乡建设（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省政府进

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有关部署以及《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规定，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政

府批准，决定放开非居民和特种行业用自来水销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城镇（乡）非居民和特种行业用自来水销售价格（以下简称为非居民供水价格）放开后，由

各供水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社会承受能力、水资源状况、与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保持合理比价等

因素，确定非居民供水价格。

二、放开非居民供水价格后，原包含在非居民供水价格中由供水企业代征的污水处理费、水资

源费等，仍由供水企业按规定标准代征。

三、供水企业要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合理”原则，严格遵守国家和省价格、水资源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定价机制和价格管理制度，禁止不正当价格行为，自觉接受价

格主管部门的工作指导和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共同做好放开非居民供水价格的政策宣传解释

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要加强对供水企业贯彻落实政府差别水

价、惩罚性水价等政策的指导、监督；要指导供水企业采取与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保持合理比价，建

立非居民供水价格与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以及与上游原水费、水资源费调整的联动机制等，稳慎调

整非居民供水价格；要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加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及时制止和查处价格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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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厅

关于公布《２０１５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５１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各市（州）及扩权县（市）发展改革委（局）、财政局、农业局：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行为，提高涉农收

费和价格的透明度，按照《四川省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实施办法》（川办函〔２００３〕１４０号）要求，现

将我省２０１５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目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２０１５年，我省在全面清理和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合并、放开、暂停了部

分涉农收费项目，减轻了农民负担。各市（州）及扩权县（市）要认真按照《通知》要求，在本地区及

时公布《２０１５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详见附件），不得将已取消、暂停、放开的收费项目和标

准继续公示。

二、各市（州）及扩权县（市）要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度，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体以及公示栏、价目表、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将涉农收费和价格项目、标准等内容公示

到乡镇、村组，切实做到让农民群众家喻户晓、明明白白。

三、各级发展改革、财政和农业部门要加强对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农民群

众举报的各种乱收费、乱涨价等问题，要认真受理，及时查处，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１．四川省２０１５年度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

　　 ２．四川省２０１５年度主要涉农价格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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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子岗坪梯级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０４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甘孜州九龙县新建子岗坪梯级水电站（装机容量０．７５＋０．３２＋０．３２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

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核定子岗坪梯级水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

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白乌光伏电站二期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０５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新建白乌光伏电站二期项目，装机容量５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

１６３８号）有关规定，核定白乌光伏电站二期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

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三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０６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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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三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南

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三季度垃圾处理量

分别为２１３９４３．６１吨、５０９８２．５９吨、１３４３６５吨、５７１９８．１１吨、５８２９吨、５００７７．７４吨、４３８９７．０１吨，按

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七家电厂２０１５年三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

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三季度垃圾处理量为２０６３１１．０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低于电

厂实际上网电量６９７．１６５万千瓦时。九江环保发电厂三季度上网电量中５７７６．７０８８４万千瓦时按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上网电量按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

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南充化工园区热电中心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２４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南充市嘉陵区新建南充化工园区热电中心项目，装机容量２×２．５万千瓦，实行热电联产、集

中供热，近期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同意该项目按“以热定电”原则确定的发

电量扣减园区实际自用电后的上网电量的上网电价，暂按四川电网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不含

环保电价）每千瓦时０．４１３２元，自投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环保电价问题，按《四川省统调燃煤

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实施细则》（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６０６号）有关规定办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海涯寨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４５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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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县新建海涯寨水电站（装机容量２×１．２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我

省现行电价政策，同意该电站上网电价暂按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自投入商业运营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盐亭盈基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４６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盐亭县新建盈基生物质发电项目，采用秸秆等农林剩余物资源为燃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将

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１０〕１５７９号）有关规定，核定该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７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普格县吉留秀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５７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普格县新建吉留秀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６３８

号）有关规定，核定吉留秀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马鸣等风电场上网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５８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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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县新建马鸣风电场（装机容量１８×０．２万千瓦），汉源县新建清溪风电场（装机容量１９×

０．２５万千瓦），会东县新建绿荫塘风电场（装机容量３１×０．２５万千瓦），将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

据国家现行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核定马鸣风电场、清溪风电场、绿荫塘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

瓦时０．６１元，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马鸣风电场、清溪风电场项目业主自筹资金建设的接网工程已获核准。根据《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２〕１０２号），同意对马鸣风电场、清溪风电场实行每千瓦

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自并网发电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５８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４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４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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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７４７号详见本期

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０８０ ５．２４ ７２３０ ５．３５ ７３８０ ５．４６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５０５ ５．５９ ７６５５ ５．７０ ７８０５ ５．８２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９３０ ６．０３ ８０８０ ６．１４ ８２３０ ６．２５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７５ ４．９１ ５９２５ ５．０４ ６０７５ ５．１７

０
!

柴油（国Ⅳ） ６１４５ ５．２３ ６２９５ ５．３５ ６４４５ ５．４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５４４ ４．７１ ５６９４ ４．８４ ５８４４ ４．９７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６０ ４．８１ ５８１０ ４．９４ ５９６０ ５．０７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２２ ５．２１ ６２７２ ５．３３ ６４２２ ５．４６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１４ ５．５４ ６６６４ ５．６７ ６８１４ ５．７９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６７８０ ６９３０ ７０８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２０５ ７３５５ ７５０５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６３０ ７７８０ ７９３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４７５ ５６２５ ５７７５

０
!

柴油（国Ⅳ） ５８４５ ５９９５ ６１４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２４４ ５３９４ ５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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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３６０ ５５１０ ５６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２２ ５９７２ ６１２２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２１４ ６３６４ ６５１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６２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教育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教师资格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２〕４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 ＞的通知》

（教师〔２０１３〕９号）等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统一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为了确保我省教师资格考试工作与全国同步顺利开展，经研究，现将我省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收费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教师资格考试收费对象

教师资格考试收费对象，按照国家有关文件以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实施细则（试行）＞和＜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衔接办法＞的通知》（川教

函〔２０１５〕３８７号）规定的范围实施收费。

二、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教师资格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阶段。

１、笔试。报考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２科，报考初级中学、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考试３科；笔试费每人每科７０元（含上缴教育部考试中心每人

每科２０元）。

２、面试。面试费每人每次２８０元（含上缴教育部考试中心每人每次１５元）。面试费仅向参加

面试的考生收取，未进入面试阶段的考生不得收取。

三、教育厅应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网上公示制度的要求，在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示教师资格

考试收费相关信息。各执收单位应在本单位网站、报考简章及收费场所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计

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举报电视等相关内容，并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定范围实施收费，

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自觉接受发展改革、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四、执收单位应按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收费收入全额上缴国库，

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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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３年。有效期满后，如需继续实施收费，省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国家相关规定，重新向省级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６７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加强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员考试收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特种设备

安全监察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５３２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就我省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

员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员考试分为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具体收费标准为：

（一）理论考试费每人每次５０元。

（二）操作考试费每人每次１０元。

二、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员考试收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主体为县以上负责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收费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国库，纳入财

政预算管理，支出通过同级部门预算安排。

三、本通知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执行期１年。原《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财政厅关

于特种设备作业和检验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１１９７）号同时废止。

执行期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部分服务性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２５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各类委托性检验、检测、测试，及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包括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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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驾驶员培训）等服务性收费标准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述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后，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告

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以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经营

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

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要制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加大对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

业人员的惩戒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服务企业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本行业经营者的培训和

指导。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同意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２６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２０１０年我们对全省广播电视大学收费进行了规范，根据五年来广播电视大学收费收支情况，

经研究，同意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学历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开放教育

１．报名考试费：５８元／人；

２．学费：本科６０－８５元／学分；专科５０－７５元／学分；

３．课程考试费：３５－４０元／科。

（二）全脱产本、专科及函授、业余半脱产学生学费，按照我省高等院校学分制的收费项目和

标准执行。

（三）广播电视中专学费

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定价目录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

７０４号）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在市人民政府尚未制定新标准前暂按

以下标准执行。

１．非全日制广播电视中专学费

财经、管理、农林专业：１３００－２０００元／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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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医、政法、旅游类专业：１５００－２２００元／生．年

体育、外语类专业：１９００－３０００元／生．年

艺术类专业：２５００－４０００元／生．年

２．全日制广播电视中专学费

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２５００－４０００元／生．年

（四）住宿费

１．中专住宿费：４００元／生．年；

２．本专科住宿费：５００—８００元／生．年；

３．实行公寓化管理住宿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考试费、学费、住宿费均属行政事业性收费，各执收单位应在本单位网站、招生简章及收费

场所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以及举报电话等相关内容，并严格按照

本通知规定实施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自觉接受发展改革、

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执收单位应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收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支全额编入

部门综合预算管理。

四、广播电视大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５年。在本通知有效期满前６个月，四川广播电

视大学应将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审核评估后重新发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教材定价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１９２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关于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定价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５〕３２１号）、《关于核定

２０１６年春季北师大版中小学教材零售价格的申请》收悉。

根据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四川省发

展改委委、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 ＜

关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５６１号）的规定，经

审核，同意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执行。

附件：２０１６年春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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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忠联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１２２５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四川省忠联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批准你公司为乙级价格评估机

构，有效期三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业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荣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事项变更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１２２６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四川荣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等文件的

规定，经审查，你公司符合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事项变更条件，现按规定予以变更。

附件：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事项变更名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等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１３３３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川金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省首佳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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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

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等文

件的规定，经审查，批准你们２家公司为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

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业务。

附件：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名单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糖化白蛋白（ＧＡ）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４３号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申请“糖化白蛋白（ＧＡ）测定”等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
!

２０１５
"

１３３号）

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糖化白蛋白（ＧＡ）测定”等属于《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年

版）》内的项目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ＥＢＢ１０００ 糖化白蛋白（ＧＡ）测
定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
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
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
关咨询。

项 ５５

ＣＬＡＥ８０００ 病原体核糖核酸扩
增定性（ＳＡＴ）检测

样本类型：各种标本。样本采集、签收、
处理（据标本类型不同进行相应的前处
理），提取模板 ＲＮＡ，与阴、阳性对照及
质控品同时扩增，分析扩增产物，判断
并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
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
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项 ２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新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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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绵阳市中心城市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

绵市发改环价〔２０１５〕５９７号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绵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四川天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各燃气用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决策部署，促进天然气资源节约与

合理利用，引导居民合理用气、节约用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

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

制度的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７５５号）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日市人民

政府第８０次常务会审议同意，决定对中心城市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分档气量和气价标准

根据居民不同用气需求，我市中心城市居民生活用气量分为三档，各档气价按１：１．２：１．５的

比价实行超额累进加价。第一档用气量为４２０立方米／户．年及其以下，价格为１．９８元／立方米；

第二档用气量为４２０－６６０立方米／户．年（含６６０立方米），价格为２．３８元／立方米；第三档用气量

为６６０立方米／户．年以上，价格为２．９７元／立方米。

二、实施范围

绵阳市中心城市，包括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绵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四川天新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３家城市燃气企业供区内的所有居民家庭用户。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

对应一个居民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管道燃气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气表为单位。

三、计价周期和方式

以一个自然年（每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为计价周期执行居民阶梯气价制度。用气量在

周期之间不累积、不结转。后付费抄表结算用户，按供气企业累计抄见气量执行阶梯气价；ＩＣ卡

预付费（预售气）用户按用户累计购气量执行阶梯气价。

四、多人口居民家庭用气量政策

居民家庭用户（含出租户）人口超过４人的，凭所在地公安机关签发的户籍证明或暂住证，向

供气企业提出申请，经确认后，按每增加１人，在第一档气量上限基础上增加８４立方米／年．人、第

二档气量上限基础上增加６６立方米／年．人计量。

五、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政策

居民合表用户以及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机关（连队）生活、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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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社区居委会服务设施、监狱监房生活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按与第一档气价保

持１：１．１的比价，即２．１８元／立方米执行。

六、对部分困难群体的优惠政策

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低收入户，每月用气量１５立方米

按１．７０元／立方米执行；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中的“三无”户和总工会认定的特困户，每月由

城市燃气企业全额补贴使用１５立方米。

七、加快实施户表改造工程，加强阶梯气价收入监管

“一户一表”是实行阶梯气价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各燃气企业要制定好户表改造计划，加大改

造力度。实行阶梯气价后燃气企业增加的收入，由燃气企业单独列帐，主要用于企业实施阶梯气

价增加的成本开支、“一户一表”改造、弥补居民基本生活用气供应和储气调峰成本，以及减少与

工商业交叉补贴等方面。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住建局将对阶梯气价收入和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今后，凡居民合表户表改造工程燃气企业不得再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八、实行居民生活用气动态调整机制

今后，我市将根据绵阳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居民生活用气变化等实际情况以

及《绵阳市中心城市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工作办法》实行居民生活用气动态调整机

制，适时调整各档气量及气价。

九、执行时间

本通知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十、加强宣传引导和监督检查力度

各管道燃气企业要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制定具体的居民阶梯气价实施细则，做好抄表计量

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同时，认真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大力普及节气知识，倡导节约

用气。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天然气价格市场巡查和监测力度，对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确

保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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